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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理工学院关于实行会计委派制的暂行规定 

常高专[2004]29 号 

学校各部门： 

    为了进一步深化我校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，提高学校的财务管理水平和会计

核算质量，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，保障财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，使财务管理法制

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。根据财政部、监察部《关于实行会计委派制度工作的意见》

(财会[2000] 12 号)文件的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后勤实业总公司实行会计委派

制。具体办法如下： 

    一、委派会计人员的任职资格 

    1.持有财政部门颁发的《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》； 

    2.属于学校事业编制，已在会计岗位从事会计工作； 

3．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熟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，

诚实守信，遵守职业道德。 

二、管理体制 

    1.学校财务处对委派财会人员实行人事、待遇、业务的统一管理，学校委派

的会计人员在编制上不属于派驻单位。 

    2.委派会计人员实行以下回避制度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、子女及直系亲

属，不得在该单位直接领导下担任会计和出纳。 

    3.委派会计人员实行定期轮岗交换，每轮委派期限暂定为 3 年。因工作需要

或特殊情况可不受此限。 

4.确定为委派或轮岗的会计人员应无条件服从分配，并按要求及时办理交接手

续。 

三、委派会计人员的职责  

1.委派会计人员应积极认真地参与派驻单位的财务管理与核算工作。 

    2.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

法》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、《内部控制规范》以及国家的财经法规和学校的财务

会计制度。 

3.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热爱本职工作。努力钻研业务，提高自身素质，使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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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知识和技能适应工作需要。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地办理会计核算业务。树立

服务意识，为受委派单位的财务工作提供优质服务，并虚心接受被委派单位的监

督。  

4.依法行使职权，忠于职守，坚持原则，不做假帐，实施会计监督。 

5.定期向学校财务处汇报所在单位财务管理情况，接受学校财务处的业务领

导与审计室、监察室的审计与监督。 

四、委派会计人员的待遇与奖惩 

    1.委派会计人员的全部待遇统一由学校发放，委派会计人员不享受派驻单位

的任何待遇。学校将根据委派会计人员在被委派单位的工作表现、工作质量以及

考勤情况等进行考核，对年度考核优秀的人员予以精神和物质奖励。 

2.委派会计人员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有关的法律法规、财经制

度或出现重大工作失误，学校财务处依据《会计法》和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，

提交学校有关部门进行处理。 

五、派驻单位职责 

    1.实行会计委派制是学校加强财经工作领导，建立财经工作新秩序，促进学

校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。有利于强化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，堵塞财务管理

漏洞。派驻单位及其主管部门领导应统一思想，积极配合，保证这一改革措施的

顺利进行。 

2.派驻单位要为委派会计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和良好工作环境。 

 


